上海市装修垃圾规范投放及处理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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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装修垃圾规范投放及处理指引

一、装修过程产生垃圾种类

（一）装修垃圾

指按照国家规定无需实施施工许可管理的房屋装饰装修过程中，产生的弃料和其他废弃物。

（二）大件垃圾

大件垃圾是指单位和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重量超过5千克，或体积超过0.2立方米，或长度超过1米，体积较大、整体性强的废弃物品，比如桌椅、床垫、沙发等。装修过程中产生的大件垃圾可参照装修垃圾进行处理。

（三）生活垃圾

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应属于生活垃圾，如旧衣物、油漆桶、废电池、水桶、涂料刷、餐盒等，产生后应与建筑垃圾和大件垃圾分开投放，投至对应的生活垃圾投放容器内，单独进行回收。废灯管、废电池、油漆及油漆桶等属于有害垃圾，应该与装修垃圾分类收集。

二、装修垃圾产生者义务

（一）装修人定义

装修人是指产生装修垃圾的单位和个人。
（二）装修人法定义务

装修人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1.装修人装饰装修房屋的，如有物业企业提供物业服务，应当事先告知物业企业，并与物业企业签订《装饰装修管理协议》，《装饰装修管理协议》中应当包括装修工程的禁止行为、垃圾堆放和清运、施工时间、收费事项等内容。

2.装修人应当将装修垃圾投放至装修垃圾投放管理责任人依法依规依约设置的或者由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指定的装修垃圾堆放场所。

3.按照“谁产生谁付费，多产生多付费”的原则，装修人应当直接向收运单位支付装修垃圾清运费。如向收运单位直接支付清运费有困难的，可委托物业服务企业转交清运费。
短驳环节是指将装修垃圾从产生位置搬运到装修垃圾堆放场所，属于装修人的法定义务。短驳服务价格属于市场化定价，由装修人与提供短驳服务的单位自行协商确定。
三、装修垃圾预约清运方式
（一）清运服务的预约方式

1.线上预约

各区将逐步建设完善区级装修垃圾线上预约清运平台，并推动区级平台接入“随申办市民云”区级旗舰店和“随申办市民云”绿化市容服务专区。装修人可根据区级平台指引，与收运单位、物业服务企业做好衔接，开展预约清运。

2.线下预约
使用封闭厢房或《管理规约》、《临时管理规约》约定采用公用的专用回收箱模式的，可以由物业企业预约；使用自用的专用回收箱或临时交付模式的，由装修人预约。
（二）清运服务的价格查询

本市推行按袋、按箱、按车、按件计价。
1.线上查询

住宅小区装修人可在区级装修垃圾线上预约清运平台开展预约时，查询居住区装修垃圾清运服务价格。
2.线下查询

本市推行装修垃圾收运单位、清运服务价格等服务信息上墙公示制度，住宅小区装修人可通过所在居住区装修垃圾堆放场所、生活垃圾厢房、社区公示栏或小区管理处等位置进行查询；也可向街镇、区绿化市容部门问询装修垃圾收运单位和清运服务价格。

（三）收运单位的产生

根据《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沪府令16号）第三十九条，收运单位由各区绿化市容部门组织，通过招标方式产生，并向社会公布。
四、装修垃圾投放方式

（一）分类投放收集

装修人应当将装修垃圾与装修作业中产生的大件垃圾、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投放至对应投放点，不得混装混投。

（二）袋装捆扎处理

装修人应当将装修垃圾按照“宜装袋则装袋、宜捆扎则捆扎”要求进行处理，装修垃圾袋的规格尺寸一般为75cm*45cm左右；捆扎的规格尺寸一般长度≤100cm，直径≤40cm。
（三）定时定点投放

装修人应当按照装修垃圾堆放场所约定的开放时间进行投放。

五、装修垃圾堆放场所设置要求

装修垃圾投放方式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投放至专门的装修垃圾堆放场所，即封闭厢房；二是投放至专用回收箱内；三是投放至临时交付点。相关点位设置要求如下：

（一）封闭厢房

1.具备完整的墙体和顶部结构，确保结构完整；

2.明确开放时间，非开放时间厢房关闭、禁止投放；

3.居民区内设置固定厢房的，一般不另设装修垃圾其他投放方式；
4.保持周边环境整洁，不得将装修垃圾投放在固定厢房外。

（二）专用回收箱

1.合理摆放，不得占用绿地、毁坏绿植，不得占用消防通道，不宜影响小区正常通行；

2.明确开放时间，非开放时间回收箱处于密闭上锁状态、禁止投放；

3.居民区内设置专用回收箱的，一般不同时有其他装修垃圾堆放场所；

4.保持周边环境整洁，不得将装修垃圾投放在专用回收箱外。

（三）临时交付点
1.点位设置不得占用绿地、毁坏绿植，不得占用消防通道，不宜影响小区正常通行；

2.装修人应当在投放前提前预约收运单位，将预约情况告知物业企业，并按照约定时间将装修垃圾投放至临时交付点；收运单位应提前通知物业企业并按照约定时间抵达临时交付点进行收运；装修垃圾在临时交付点停留时间不超过2小时；

3.装修垃圾投放管理责任人应当在临时交付点设置醒目标识，在投放时段进行管理，加强非投放时段日常巡查；
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设置装修垃圾堆放场所的，装修垃圾投放管理责任人应当告知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指定装修垃圾堆放场所。

六、装修垃圾投放管理者义务

（一）投放管理责任人定义

本市实行装修垃圾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

住宅小区由业主委托物业企业实施物业管理的，受委托的物业企业为责任人；未委托物业企业实施物业管理的，业主为责任人，居（村）民委员会应当组织做好装修垃圾、大件垃圾投放管理工作。

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单位的办公和经营场所，委托物业企业实施物业管理的，受委托的物业企业为责任人；未委托物业企业实施物业管理的，单位为责任人。

（二）投放管理责任人义务

装修垃圾投放管理责任人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1.设置专门的装修垃圾堆放场所；

2.不得将生活垃圾、危险废物混入装修垃圾堆放场所；

3.保持装修垃圾堆放场所整洁，采取措施防止扬尘污染；

4.明确装修垃圾投放规范、投放时间、监督投诉方式等事项；

装修垃圾投放管理责任人应当将其管理范围内产生的装修垃圾，交由符合规定的收运单位进行清运，并与收运单位明确清运时间、频次、费用及支付结算方式等事项，做好区域内的道路清障、车辆引导、收运车辆临时进出停放等保障工作。

七、违法违规行为处理
（一）管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沪府令16号）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

《关于加强本市装修垃圾、大件垃圾投放和收运管理工作的通知》（沪绿容规〔2021〕3号）

《关于加强物业企业履行住宅装修管理职责的通知》（沪房规范〔2024〕1号）

《关于开展进一步规范住宅装修垃圾收运服务专项行动的通知》（沪绿容〔2025〕10号）

（二）相关罚则及信用管理规定
1.《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

装修垃圾的产生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将装修垃圾投放至装修垃圾堆放场所或者收集容器。违反规定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对个人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装修垃圾投放管理责任人应当对装修垃圾堆放场所进行覆盖、遮挡或者密闭，保持环境整洁，违反规定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装修垃圾应当由符合规定的市容环境卫生作业服务单位负责收运，装修垃圾投放管理责任人应当将装修垃圾交由其收运。禁止擅自倾倒、抛撒装修垃圾。违反规定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装修垃圾清运费由装修垃圾产生者承担。装修垃圾处置实行收费制度，收费标准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第四十七条

装修垃圾投放管理责任人未设置专门的装修垃圾堆放场所的，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3.《关于开展进一步规范住宅装修垃圾收运服务专项行动的通知》
物业服务企业不得擅自预估清运费用、不得开具清运费票据、不得强制提供短驳服务、不得推荐第三方短驳服务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提供装修垃圾短驳服务的，应当合理确定有偿服务收费标准并公示，供装修人自主选择，并在《装饰装修管理协议》中约定短驳服务事项和收费标准，开具物业服务企业的收费发票。

物业服务企业违反上述规定的，由房屋管理部门依据物业行业信用管理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相关政策法规节录

一、《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沪府令16号）

第三十五条（投放管理责任人）

本市实行装修垃圾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

住宅小区由业主委托物业企业实施物业管理的，受委托的物业企业为责任人；未委托物业企业实施物业管理的，业主为责任人。

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单位的办公和经营场所，委托物业企业实施物业管理的，受委托的物业企业为责任人；未委托物业企业实施物业管理的，单位为责任人。

第三十六条（投放管理责任人义务）

装修垃圾投放管理责任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设置专门的装修垃圾堆放场所；

（二）不得将生活垃圾、危险废物混入装修垃圾堆放场所；

（三）保持装修垃圾堆放场所整洁，采取措施防止扬尘污染；

（四）明确装修垃圾投放规范、投放时间、监督投诉方式等事项。

装修垃圾投放管理责任人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设置装修垃圾堆放场所的，应当告知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指定装修垃圾堆放场所。

第三十七条（投放要求）

装修垃圾产生单位和个人应当将装修垃圾投放至装修垃圾投放管理责任人设置的或者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指定的装修垃圾堆放场所，并遵守下列具体投放要求：

（一）将装修垃圾和生活垃圾分别收集，不得混同；

（二）将装修垃圾进行袋装；

（三）装修垃圾中的有害废弃物另行投放至有害垃圾收集容器。

鼓励装修垃圾产生单位和个人对可资源化利用的装修垃圾进行分类投放；装修垃圾投放管理责任人应当予以引导。

第三十八条（定向清运）

装修垃圾投放管理责任人应当将其管理范围内产生的装修垃圾，交由符合规定的市容环境卫生作业服务单位（以下简称“作业服务单位”）进行清运，并明确清运时间、频次、费用及支付结算方式等事项。

第三十九条（作业服务单位）

作业服务单位通过招投标方式产生；具体招投标活动由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实施，并将中标的作业服务单位向社会公布。

作业服务单位的招标条件应当包括：

（一）有道路运输车辆营运证的自有运输车辆；

（二）运输车辆符合本市建筑垃圾运输车辆技术及运输管理要求；

（三）运输车辆驾驶员数量与运输车辆数量相适应，并通过有关部门组织的交通安全培训；

（四）有健全的企业管理制度。

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与中标的作业服务单位签订作业服务协议，明确装修垃圾作业服务的范围、规范、期限、中转分拣场所以及服务费用的确定方式等事项。

第四十条（清运服务要求）

作业服务单位应当使用符合本市建筑垃圾运输车辆技术及运输管理要求的运输车辆，将装修垃圾运输至作业服务协议约定的中转分拣场所。

作业服务单位、清运费用标准等事项应当在物业管理区域公布。

第四十一条（中转分拣场所经营单位义务）

装修垃圾中转分拣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履行本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相关义务。

第四十二条（清运费）

装修垃圾清运费由产生单位和个人承担。

本市市容环卫、物业管理、装饰装修等行业协会应当定期汇总各区装修垃圾清运收费价格信息，并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七条（对违反装修垃圾堆放场所要求的处理）

违反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装修垃圾投放管理责任人未设置专门的装修垃圾堆放场所的，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八条（对违反装修垃圾投放要求的处理）

违反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装修垃圾产生单位或者个人未遵守具体投放要求的，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二、《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

第五十七条 业主、使用人装饰装修房屋，应当遵守国家和本市的规定以及临时管理规约、管理规约。

业主、使用人装饰装修房屋的，应当事先告知物业服务企业，并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装饰装修管理协议。装饰装修管理协议应当包括装饰装修工程的禁止行为、垃圾堆放和清运、施工时间等内容。业主、使用人未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装饰装修管理协议的，物业服务企业可以按照临时管理规约或者管理规约，禁止装饰装修施工人员、材料进入物业管理区域。

物业服务企业对装饰装修活动进行巡查时，业主、使用人或者装饰装修施工人员应当予以配合。

三、《关于加强本市装修垃圾、大件垃圾投放和收运管理工作的通知》（沪绿容规〔2021〕3号）

（一）总体要求

以方便市民投放、维护环境整洁为导向，通过垃圾投放和收运的有序衔接，减少装修垃圾、大件垃圾在居住区的停留时间；通过价格明示公开、全程信息管理，实现装修垃圾、大件垃圾规范收费。

（二）明确投放方式

装修垃圾投放方式可以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投放至专门的装修垃圾堆放场所；二是投放至专用回收箱内；三是投放至临时交付点。

物业企业在为业主、使用人办理入住或装修登记手续时，应将装修垃圾投放方式等事项明确告知业主、使用人。业主、使用人在装修住宅前，应将施工单位、施工期限、装修面积和方案、装修垃圾投放方式等信息告知物业企业。物业企业在与业主、使用人及装修施工单位签订的《装饰装修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中应明确装修垃圾投放方式、投放位置、投放时间和收运企业等内容。

装修过程中产生的大件垃圾投放方式可与装修垃圾投放方式同步告知。日常生活中单独进行大件垃圾投放的，一是投放至指定的大件垃圾堆放场所，堆放场所可单独设置，也可与专门的装修垃圾堆放场所、可回收物回收服务点（中转站）合并设置；二是投放至专用回收箱内；三是投放至临时交付点；四是自行运送至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或者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设立的大件垃圾拆解处理场所。

（三）袋装捆扎处理

装修时产生的装修垃圾、大件垃圾，应按照“宜装袋则装袋、宜捆扎则捆扎”要求进行处理。其中，装修垃圾袋的规格尺寸一般为75cm*45cm左右；捆扎的规格尺寸一般长度≤100cm，直径≤40cm。大件垃圾方便拆解的，按照装修垃圾进行装袋或者捆扎处理，不便拆解的，可整件投放。

（四）定时定点投放

物业管理区域设置专门的装修垃圾以及指定的大件垃圾堆放场所的，或者收运企业提供公用的专用回收箱的，业主、使用人按照明确的开放时间和要求进行投放。

业主、使用人使用收运企业提供自用的专用回收箱的，根据需要进行投放，但应尽量减少晚间投放作业，防止扰民。

业主、使用人使用临时交付点直接投放的，交付点应避开消防通道以及车（人）流集中区域，同时装修垃圾、大件垃圾在临时交付点停留时间不应超过2小时，防止扰民。

（五）预约到点收集

收运企业按照预约时间及时到点收集。使用专门的装修垃圾以及指定的大件垃圾堆放场所，或者公用的专用回收箱投放方式的，收运预约主要由物业企业负责；使用自用的专用回收箱投放方式的，收运预约主要由业主、使用人负责；使用临时交付点投放方式的，收运预约主要由业主、使用人负责。在收运过程中，物业企业应予以配合，做好区域内的道路清障、车辆引导、收运车辆临时进出停放等保障工作。对于非《协议》中明确的收运企业，物业企业应拒绝其进入物业区域作业。收运企业应将收集到的装修垃圾、大件垃圾运送至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或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指定的场所。

（六）无尘密闭运输

收运企业应采用符合本市装修垃圾、大件垃圾收运规范的专用回收箱和运输车辆，并根据装修垃圾、大件垃圾收运装备标准逐步升级要求，及时更新收运装备。加强车辆日常维护保养，保持车辆车容车貌良好，杜绝车辆“跑冒滴漏”，实现收集和运输无尘化、密闭化。

（七）规范处理收费

按照“谁产生谁付费，多产生多付费”的原则，推行按袋、按箱、按车、按件计价，实行按量收费，收运服务企业应当在本单位服务场所、单位网站及其负责清运装修垃圾的物业管理区域内、预约信息平台等显著位置通过有效的标价方式公示收费项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计价单位，以及监督举报电话等信息。由业主、使用人直接与收运企业预约的，收运企业按实际投放量计价收费，并开具发票。由物业企业与收运企业预约的，收运企业根据物业企业统计的不同业主、使用人的实际投放量，与业主、使用人分别计价收费，开具相应发票。因代收装修垃圾清运费用产生的管理成本，收运企业应与物业企业协商并签订委托协议，明确管理费用。

（八）全程信息管理

全市范围内逐步推广、运用装修垃圾、大件垃圾投放和收运预约信息平台，推进投放和收运有序衔接，收运和收费全程可溯，运力和运能合理配置，实现业主、使用人预约投放更方便、收运服务更精细、居住环境更整洁。

（九）加强监督管理

市、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是本市装修垃圾、大件垃圾处理的主管部门，负责装修垃圾、大件垃圾处理的监督管理工作，上海市资源利用和垃圾分类事务管理中心负责具体工作。市房屋管理部门负责全市物业管理的监督管理工作。

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装修垃圾、大件垃圾处理的具体管理工作，区房屋管理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物业管理的监督管理。

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的指导下，做好所辖区域内装修垃圾、大件垃圾处理的源头管理。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区房屋管理部门的指导下对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物业服务实施日常监督检查，指导和监督物业企业履行法定的义务，在日常巡查中发现业主、使用人未遵守装修垃圾投放要求的，报告城管执法部门。

镇（乡）人民政府依法对违反《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的有关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行业协会负责会同市物业管理、装修装饰行业协会，采集并定期公布本市装修垃圾、大件垃圾清运、处置价格信息。市装修装饰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督促装修企业规范装修垃圾装袋。

（十）跟踪评估效果

市、区绿化市容、房屋管理部门全面推进装修垃圾、大件垃圾投放和收运管理，密切跟踪投放和收运模式优化、预约信息平台运行、收运装备应用推广等情况，及时掌握动态、评估效果、完善措施、解决问题，实现装修垃圾、大件垃圾定时定点投放、预约到点收集和无尘密闭运输。

（十一）其他

1.装修垃圾指按照国家规定无需实施施工许可管理的房屋装饰装修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和其他废弃物。大件垃圾指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重量超过5千克，或体积超过0.2立方米，或长度超过1米，体积较大、整体性强，需要拆分再处理后资源化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置的废弃物品，包括沙发、床垫、床架、桌椅、衣（书）橱（柜）等废弃家具。

2.体积较大的废弃家用电器应当按照大件垃圾的管理要求予以回收，并按照国家有关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规定进行处置。

3.专门的装修垃圾堆放场所是指相对封闭、定期开放且有专人管理的装修垃圾堆放场所。

4.专用回收箱指专门用于装修垃圾、大件垃圾投放且与装修垃圾、大件垃圾运输车辆相配套的箱体；临时交付点指按照《协议》约定的装修垃圾临时交付地点。

5.未委托物业企业实施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居（村）民委员会应当组织业主、使用人做好装修垃圾、大件垃圾投放管理工作。

6.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单位的装修垃圾、大件垃圾投放和收运管理参照本通知执行。

7.与建设工程同步实施的房屋装修装饰过程中产生的装修垃圾，纳入主体工程建筑垃圾处置方案同步处理。

